


一、 本公司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業經 112 年 3 月 7 日第十一屆第十一次董事會

議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出具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在案

(請參閱附件二)。 

二、 旨揭表冊：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暨母子公司合併財務報表，包括會計師查

核報告、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股東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請參閱附件

一及附件三。 

      

     決議：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9.82%，本 

           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0,714,756 權 

贊成權數 20,677,474 權 

(含電子投票 6,967,224 權) 
99.82% 

反對權數 10,066 權 

(含電子投票 10,066 權) 
0.05%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7,216 權 

(含電子投票 27,216 權) 
0.13%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謹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業經 112 年 3 月 7 日第十一屆第十一次董事 

    會議決議通過，並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 

     二、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26,185 仟元，加計退休金精算報告認

列確定福利精算計畫利益 2,206 仟元，以及依法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839 仟

元，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906仟元後，合計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幤 27,458

仟元，預計分配現金股利每股 0.55 元，共計分配新台幣 18,987 仟元，則期

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8,471 仟元。 

     三、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9.82%，本 

           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0,714,756 權 

贊成權數 20,676,474 權 

(含電子投票 6,966,224 權) 
99.82% 

反對權數 11,066 權 

(含電子投票 11,066 權) 
0.05%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7,216 權 

(含電子投票 27,216 權) 
0.13% 

 

五、 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謹提請 公決。 

說明：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議：本案之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99.82%，本

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0,714,756 權 

贊成權數 20,676,474 權 

(含電子投票 6,966,224 權) 
99.82% 

反對權數 11,066 權 

(含電子投票 11,066 權) 
0.05%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7,216 權 

(含電子投票 27,216 權) 
0.13% 

 

六、 臨時動議：無 

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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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0.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20.1.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

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

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

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

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一、本條新增。 

二、為使參與股東會視

訊會議之股東得即

時知悉各項議案之

表決情形及選舉結

果，規範充足之資

訊揭露時間，爰增

訂本條。 

21.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

人員之所在地 

21.1.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

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

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

址。 

 一、本條新增。 

二、於股東會以視訊會

議方式為之，且無

實體開會地點時，

主席及紀錄人員應

在國內之同一地

點，另為使股東得

知悉主席所在地

點，主席應於開會

時宣布其所在地之

地址，爰增訂之。

22.斷訊之處理 

22.1.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

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會

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

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

問題。 

22.2.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

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

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

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

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

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

 一、本條新增。 

二、為減少視訊會議之

通訊問題，參酌國

外實務，得於會前

提供連線測試，並

於會前及會議中即

時提供相關服務，

以協助處理通訊之

技術問題，增訂第

一項。 

三、公司召開股東會視

訊會議，主席應於

開會宣布，若發生

因天災、事變或其

他不可抗力情事致

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

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

之規定。 

22.3.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

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 

22.4.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

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

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

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

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

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

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22.5.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

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

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

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當

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

論及決議。 

22.6.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

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

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

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

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

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22.7.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

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

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

案，視為棄權。 

障礙，持續無法排

除達三十分鐘以上

時，應於五日內召

開或續行集會之日

期，並不適用公司

法第 182 條須經股

東會決議後始得為

之之規定，爰增訂

第二項。公司、視

訊會議平台、股

東、徵求人或受託

代理人個別故意或

過失造成無法召開

或參與視訊會議

者，非屬本條之範

圍。 

四、本公司發生第二項

應延期或續行會議

之情事時，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第二項規

定，未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之股

東（包括徵求人及

受託代理人）不得

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爰配合增訂第

三項。至於召開視

訊輔助股東會者，

原參與實體股東會

之股東，得繼續以

實體方式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併予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22.8.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

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

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

業。 

22.9.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

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

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

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

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

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

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

日期辦理。 

五、本公司依第二項規

定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時，依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

二十第三項規定，

已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並完成報

到之股東（包括徵

求人及受託代理

人）未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者，其於

原股東會出席之股

數、已行使之表決

權及選舉權，應計

入延期或續行會議

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

舉權數，爰配合增

訂第四項。 

六、針對因發生通訊障

礙無法續行會議，

而須延期或續行召

開股東會時，對於

前次會議已完成投

票及計票，並宣布

表決結果或董事、

監察人當選名單之

議案，得視為已完

成決議，無須再重

新討論及決議，以

減少續行會議開會

時間及成本，爰訂

定第五項。 

七、考量視訊輔助股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會同時有實體會議

及視訊會議進行，

如因不可抗力情事

致視訊會議平台或

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時，因尚有

實體股東會進行，

如扣除以視訊方式

出席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後，出席股份

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

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無須依第二項

規定延期或續行集

會，爰訂定第六

項。 

八、本公司發生第二項

項應繼續進行會議

而無需延期或續行

會議之情事時，依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

十四條之二十第五

項規定，以視訊方

式參與股東會股東

（包括徵求人及受

託代理人），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

惟就該次股東會全

部議案，視為棄

權，爰配合增訂第

七項。 

九、考量前開斷訊而延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期或續行集會與原

股東會實具有同一

性，爰無須因股東

會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日期，再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

處理準則第四十四

條之二十第七項所

列規定重新辦理股

東會相關前置作

業，爰訂定第八

項。 

十、另考量股東會視訊

會議已延期時，就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

規則第十二條後段

及第十三條第三

項、公開發行股票

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五第

二項、第四十四條

之十五、第四十四

條之十七第一項等

有關股東會當天須

公告揭露事項，仍

須於延期或續行會

議當天再揭露予股

東知悉，爰訂定第

九項。 

23.數位落差之處理 

23.1.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

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

 一、本條新增。 

二、公司召開視訊股

東會時，考量數位




